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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宜春学院2025届本科生毕业
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各教学院、相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   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是本科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反映学生综合素质、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，教育部已持续开展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抽检工作，为加强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组织和管理，确保2025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总体要求
1.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由教务处统一部署，各学院（含继续教育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创新创业学院）具体负责落实。各学院成立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领导小组，负责本单位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组织协调和质量监控。
2.2025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各环节全过程依托中国知网“大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系统”进行（含双学位、成人教育、留学生、专升本等），工作进度原则上按学校计划安排实施。按照《宜春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管理规程》要求，加强过程管理，督促学生按时、保质、保量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各阶段工作任务。按照“学院主体、灵活实施”的原则，做到指导形式多样化，工作标准不降低，论文（设计）质量不打折，工作进度不延误，确保学生如期按质顺利毕业。
二、进度安排
按照教育部毕业论文抽检标准和各类专业认证要求，结合学校2025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时间计划，2025年5月20日前完成论文（设计）撰写、相似性检测及教师评阅工作，5月底进行答辩、成绩评定和总结存档。具体安排和工作要求见附件。
三、工作具体要求
1.各学院应根据学校整体进度安排、专业特点及自身实际做好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实施方案，落实具体时间安排和实现途径，并通知到全体毕业生和指导教师，同时督促指导教师和学生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各阶段工作任务。
2.指导教师为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第一负责人，原则上指导毕业生不超过8人，做好全过程指导工作，确保质量。指导教师应通过中国知网“大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系统”、线下指导、在线交流（QQ、微信、邮件等）和电话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指导答疑，及时了解学生工作进度，提出评价和指导意见。对以实验、实践调研、实物制作等为主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课题，指导教师应及时与学生沟通，安排学生提前返校开展实验。
3.学院需组织教师和学生认真学习，制订或修订本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规范标准、工作计划，各学院使用已在教务处备案后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模板；师范类专业要依照认证标准，按照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大纲要求执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。根据教育部印发的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办法（试行）》、江西省教育厅《江西省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实施细则》要求，本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全部进行质量检查，请各学院和指导老师严把质量关。
开展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系列讲座。每个专业针对抽检有关规定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模板、《宜春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老师评阅要点（试用版）》及其它有助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撰写的方法手段等在师生中开展不少于２次讲座，讲座工作量按学校规定计算。将讲座计划表和讲座总结材料（含讲座PPT、照片、视频等，图文并茂）报实践科。
[bookmark: _Toc525899150]4.鼓励按照国家专业标准要求和《宜春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形式多样化管理办法》，积极开展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多样化改革，做好具体执行方案。
相关材料于2024年10月31日前以书面形式交教务处实践科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邮箱11298035@qq.com。
5.学校将对管理、组织、指导等原因造成的抽检不合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通报。

附件：1.2025届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时间安排和具体工作要求
2.各学院需提交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材料清单
3.有关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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